
決 議 案（第 2 次定期大會－議長交議市政府提案） 

 1615 

第 1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「陽明網球中心中央球場整體改

造計畫」108 年度中央補助款 9,555 萬元，市政府配合款 4,095 萬 3,713

元，總計 1 億 3,650 萬 3,713 元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退回大會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3101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敬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辦理「陽明網球中心中央球場整體

改造計畫」108 年度中央補助款 9,555 萬元，本府配合款 4,095 萬 3,713

元，總計 1 億 3,650 萬 3,713 元，擬先行墊支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 8 月 27 日臺教體署設（一）字第 1080030226

號函辦理（附件 1）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9 月 17 日第 440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旨揭計畫核定總經費 1 億 3,650 萬 3,713 元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 70％

計 9,555 萬元為上限，本府自籌 30％計 4,095 萬 3,713 元，因未及納

入 108 年度預算，故擬先行墊付執行。 

四、本案符合「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 44 點第 4、6 款規定，為避

免因預算動支程序影響補助，擬依前開要點規定提請墊付，並納入 109

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預算轉正。 

五、檢附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（附件 2）。 

辦 法：本案審議通過後，請准予先行動支，並由運動發展局編列 109 年度

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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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「高雄市那瑪夏原

住民文物館提升計畫」，補助款（1,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514 萬 4,000

元）共計新台幣 1,714 萬 4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退回大會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1 月 18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38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1.21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3387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「高雄市那瑪夏原

住民文物館提升計畫」，補助款（1,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514 萬 4,000

元）共計新台幣 1,714 萬 4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8 年 8 月 8 日文源字第 1083022761 號函辦理。 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「高雄市那瑪夏原住民文物館

提升計畫」，補助款（1,2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514 萬 4,000 元）共計

新台幣 1,714 萬 4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亟需執行

本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10 月 22 日第 44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,714 萬 4,000 元整於 108 年度以墊付

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帳

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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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教育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本局「博物館及地

方文化館升級計畫」旗艦型補助計畫－高雄市立美術館四樓展覽室空

間改善提升計畫，補助款（9,0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3,857 萬 2,000 元）

共計新台幣 1 億 2,857 萬 2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8 年 12 月 10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5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08.12.12 高市會教字第 1080013950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有關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本局「博物館及地

方文化館升級計畫」旗艦型補助計畫－高雄市立美術館四樓展覽室空

間改善提升計畫，補助款（9,0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3,857 萬 2,000 元）

共計新台幣 1 億 2,857 萬 2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擬先

行墊付執行案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文化部 108 年 10 月 24 日文源字第 108302976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文化部核定補助本市辦理 108-109 年度本局「博物館及地方文化館升

級計畫」旗艦型補助計畫－高雄市立美術館四樓展覽室空間改善提升

計畫，補助款（9,000 萬元）及配合款（3,857 萬 2,000 元）共計新台幣

1 億 2,857 萬 2,000 元整，因 108 年度預算未及編列，但又急需執行本

計畫，擬請准予先行墊付執行。 

三、擬依｢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｣第 44 點第 4 款：「經上級政府核定

之補助款，所使用之支出」及第 6 款：「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

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使用之支出」者，辦理追加預算或特

別預算時效上不足因應時，得支用墊付款。並依同法第 45 點及第 46

點規定，應先專案送請各級立法機關同意後，始得支用，俟後將之

列入 109 年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。  

四、本案業經本府 108 年 10 月 29 日第 446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 

五、檢附「高雄市政府 108 年度提請先行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。 

辦 法：提請審議通過後，本案新台幣 1 億 2,857 萬 2,000 元整於 108 年度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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墊付款方式辦理，並納入 109 年度追加（減）預算或 110 年度預算進

行帳務轉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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